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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 

有关财务事项的专项核查说明 

天健函〔2016〕8-6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由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美联合或公司）转来的《关于对星美联

合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16〕第 3号，以下简称《年

报问询函》）奉悉。我们已对《年报问询函》所提及的财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现

汇报如下： 

 

你公司本期发生宣传推广服务收入 1343.58 万，请结合行业情况及经营模式分

析宣传推广服务业务毛利率达到 50.73%的合理性及交易定价的公允性；请会计师事

务所结合业务发生时间、合同条款及合同履行进展，就上述业务的收入、成本及利

润的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发表专项核查意见。（《年报问询函》第 1点） 

一、星美联合的业务发生时间、合同条款及合同履行进展 

星美联合2015年度营业收入 1,343.58万元主要系子公司欢瑞世纪(北京)营销策

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欢瑞营销）取得的影视剧等推广服务收入。欢瑞营销于 2015

年 9月开始筹建并于 2015年 10 月底注册设立，其设立目的即作为星美联合实现向文

化行业转型的平台，重塑星美联合主营业务。筹建期内，欢瑞营销依托公司第一大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影视行业内的资源，通过内部整合和外部招聘完成了团队组建，启

动了业务开拓和项目储备，并对项目的执行作了客户需求沟通、媒体资源储备等前期

工作，为欢瑞营销设立后正式开展业务作了充分准备。自筹建期起算，欢瑞营销业务

发生于 2015年 9-12月。 

公司 2015年度营业收入来自 10项合同，其中：7项合同为影视剧推广业务，确

认收入占当期收入总额的 81%；3 项合同为手游等其他推广业务，确认收入占当期收

入总额的 19%。影视剧推广业务合同的主要条款包括：（一）约定在某个期间内，由

欢瑞营销提供某影视剧的品牌传播、首映发布或全案推广；（二）客户的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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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确认欢瑞营销的工作计划、确认欢瑞营销的工作内容、提供推广所需的相关

资料、支付服务费等；（三）欢瑞营销的权利和义务，主要包括制定详细的推广策划

方案、经客户确认后执行方案、按协议量化标准完成各项工作、提供推广的媒体渠道、

委派专业人员组成项目组提供专业服务等；（四）工作内容，一般以附件形式将工作

内容量化为若干个具体的数量指标，各项明细分别定价；（五）付款进度，一般在协

议签订后支付首期款 30%-50%，余款分 2-3次结清。手游等其他推广业务合同条款与

影视剧推广业务类似。 

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前述 10项合同中共有 7项已执行完毕，并完成了项目

总结和客户验收，另有 3项合同部分执行，已执行部分已与客户办理书面验收确认手

续。 

 

二、星美联合收入、成本的确认方法 

公司 2015 年度营业收入系提供策划推广服务所取得，如前所述，各项合同中一

般以附件形式将工作内容量化为若干个具体的数量指标，客户有义务对已完成的工作

内容进行验收确认，因此，公司在完成具体工作任务并取得客户的验收确认资料后，

按合同约定金额确认收入。如客户未对阶段性工作成果进行验收，则暂不确认收入，

待合同执行完毕并验收后确认。 

公司 2015 年度营业成本主要包括人工费用和外购成本。人工费用中工资当月计

提确认成本，年终奖金年末一次性计提确认。外购成本在与客户确认已完成工作内容

并确认收入时，按采购合同逐项确认已完成工作应结转的金额。 

 

三、我们对星美联合收入、成本确认所执行的审计程序及意见 

在星美联合 2015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针对公司收入、成本的确认，我们

主要实施了以下程序：（一）了解并测试相关内部控制制度；（二）分析程序，分析各

项目毛利情况，重点关注关联方项目毛利率（平均 50%）与非关联方项目毛利率（平

均 51%）是否存在重大差异；（三）询问程序，向业务人员及业务管理人员了解该行

业的一般毛利水平，了解单价较高工作内容的行业案例情况；（四）检查程序，对公

司收入成本合同、项目执行过程档案、成果交付资料、客户及供应商确认资料等进行

检查与核对，通过检查媒体发布信息重点关注各项目推广的真实性；（五）重新计算

程序，检查公司按客户及供应商确认资料确认收入、成本金额的计算过程；（六）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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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程序，向客户及供应商函证工作内容完成情况、收付款情况、关联方关系情况、欢

瑞营销服务合同定价与对方其他合同相比是否公允等详细内容，已全部取得信息相符

回函。 

结合公司业务合同条款和履行进展情况及已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星美联

合 2015 年度发生的推广业务相应收入、成本及利润的确认在所有重大方面遵循了企

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专此说明，请予察核。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张凯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赵兴明 

 

       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九日 




